向阳峪镇依法分类信访诉求清单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贯彻《信访工作条例》，规范向阳峪镇依法分类信访诉求，保障信访人合理合法诉求在法律程序和框架下得到合理合法解决，特制定向阳峪镇依法分类信访诉求清单。
一、建议意见类事项
具体事项：居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对党的建设、国家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各方面提出建议意见，表达对公共政策和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的看法，反映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等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等情形。
法定途径：向乡镇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，包括通过信息网络、书信、电话、传真和走访等方式。
二、检举控告类事项
指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对本乡镇、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或者控告，要求查处的情形。
（一）检举乡镇机关、直属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。
具体事项：反映本乡镇机关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，贻误工作；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；压制批评，打击报复；弄虚作假，误导、欺骗公众；违反财经纪律，浪费国家资财；滥用职权，侵害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；参与或者支持色情、吸毒、赌博、迷信等活动；违反职业道德、社会公德；旷工或者因公外出、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，以及违反纪律的其他行为。
法定途径：行政监察举报。
（二）检举本乡镇党员干部违规违纪问题。
具体事项：反映本乡镇机关党员干部违反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、群众纪律、工作纪律、生活纪律，以及中央“八项规定”精神的问题。
法定途径：（1）直接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，包括通过邮寄信件、现场走访、电话、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及纪检监察机关设立的其他渠道反映；（2）向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或者其他机关、单位反映，包括通过信息网络、书信、电话、传真和走访等方式。
（三）本乡镇工作人员、直属部门事业单位人员对机关、事业单位作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。
具体诉求：机关工作人员对涉及本人的有关人事处理不服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涉及本人的考核结果、处分决定等不服。
法定途径：内部申诉、申请调解仲裁
三、申诉求决类事项
指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生产生活中遇到困难和问题、遭受不法侵害等，要求帮助解决困难、问题，满足自身特定利益需求的情形。（信访程序：信访人提出诉求→信访部门登记→转送相关责任部门→责任部门程序性受理→依法分类处理导入6种途径办理→告知信访人导入法定途径，信访程序终结→法定途径办结，出具相应文书→送达信访人→不服应按照相应救济程序提出）
（一）属于司法程序类
具体事项：请求应当通过审判机关诉讼程序或者复议程序、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程序或者法律监督程序、公安机关法律程序处理的，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未依法终结的，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处理。
法定途径：（1）向乡镇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反映，对收到的涉法涉诉信件转送同级政法部门依法处理；（2）应当通过审判机关诉讼程序或者复议程序、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程序或者法律监督程序、公安机关法律程序处理的，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未依法终结的，乡镇信访部门引导告知通过司法程序或向政法机关反映。（例如：张某某反映土地纠纷对法院判决不服，应该出具（不予受理告知 --涉法涉诉事项引导告知） 告知其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法律监督或到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请求。）
（二）属于仲裁程序类
具体事项：乡镇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之间，因确认劳动关系，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，除名、辞退和辞职、离职，工作时间、休息休假、社会保险、福利、培训以及劳动保护，劳动报酬、工伤医疗费、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；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；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的民事仲裁协议等。
法定途径：应当通过仲裁解决的，出具（受理告知--其他法定途径），引导信访人通过劳动仲裁、土地仲裁、民事仲裁等相关程序维护自身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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